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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贷逾期却不还？真实的情况你真的了解吗？

现在买房，很多人都会选择“首付+按揭”这种形式来买房。不过，总是有很多各
种特殊原因无法准时偿还房贷，那么随之而来的麻烦就真的让人头大。很多人以为
，逾期交房贷最坏的结果就是银行把房子没收了，但真实的情况你真的了解吗？

张先生夫妻俩住在四川，2018年8月，张先生和四川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(以下简
称房产公司)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一份，约定以按揭的方式购买一套商品房，房
屋价款41万余元，首付16万余元，剩余近25万元在银行办理按揭贷款。

2018年9月，张先生夫妻俩作为抵押人，房产公司作为保证人，与银行签订了《个
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》。但后来张先生仅归还了部分本金及利息。房产公司因此将
张先生夫妻起诉到法院，法院判决张先生夫妻偿还银行本金、利息、罚息等这些款
项，房产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判决生效后，张先生一方却迟迟没有履行法院判决涉及的费用，房产公司遂继续起
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2018年8月和张先生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，且在15日内办
理注销备案登记手续，同时要求张先生一方承担案件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。起
诉的理由，则是依照当初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》中所提到的约定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原告房产公司与被告张先生签订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《商品房买
卖合同补充协议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合法有效。

最终法院判决如下：一、解除原告房产公司与被告张先生2018年8月签订的《商品
房买卖合同》；二、房产公司在指定时间内向张先生返还实际收到的房屋价款13万
余元；三、张先生在指定时间内协助房产公司办理注销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的备案
登记手续。同时，本案合计1.1万余元的受理费和诉讼保全申请费，由张先生承担1
万元，剩余的由房产公司承担。

针对本案，张先生不仅给了首付款16万元，还要缴纳法院受理费、诉讼保全申请费
1万元，还有10年-16年间所缴纳的房贷，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

最后提醒大家，如果选择了以贷款方法购买住宅，但因为买房者各种各样主观因素
牵制，促使此类买房方法仍存有一定风险性。因而，买房者在选购住宅时一定要认
真细致评定自身的经济收入和支出，依据实际的经济状况挑选住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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